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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以下简称“深圳
供电局”）构建全员新型经营责任制，坚决贯
彻落实国务院国资委部署要求，积极把握国
企改革“双百行动”重大改革机遇，紧紧抓住
责任制这一“牛鼻子”，持续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的基层实践和创造性尝试。近年来，深圳
供电局持续深化“全员契约化管理”和“基层
生产经营责任制改革”两类改革举措。

以上率下
实施全员契约化管理

深圳供电局围绕战略目标分解指标，
运用平衡计分卡从经营效益、内部运营、客
户服务、企业成长四个维度制定指标任务，
分层分级制定指标库，针对性梳理各项指
标的逻辑关系和应用场景，形成“1+3+N”
指标管理体系（即1个指标总库、3个指标
关系图、多个应用场景），明晰影响战略规
划落地的关键指标，将战略规划贯穿到日
常管理、业务执行中，实现穿透式管控，提
升战略执行力。

面对如何激发队伍活力、指标太低无
法传递压力、指标过高难以达成等问题，深
圳供电局在指标设置上更加注重合理“摸
高”，鼓励各领域超越自我、“跑赢大盘”，让

“躺平不可取”变为“躺赢不可能”。指标设
置做到“五个不低于，一个赶超”，即不低于
集团考核值、历史完成值、战略分解值、计
划预算值、行业对标年度目标值，同时要赶
超国际先进水平。

深圳供电局坚持责权利对等，分层分级
建立授权管理机制。对经理层，通过“一张
清单”定权责，“一套机制”保运行，让经理层
一心一意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对各级
管理人员，则侧重赋予足够的选人用人和薪
酬分配自主权，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在选人
用人方面，打造内部人才市场。在薪酬分配

方面，实施工
资总额下放，创新设
置薪酬自主分配离散度指标，从拉
开最高最低两人差距到拉开全员差异，从
机制上打破平均主义。2022年，深圳供电
局同岗级收入差距倍数达2.05。

在责任评价环节，面对如何分类分层
实施全员考核、考核什么的问题。深圳供
电局实事求是，不搞“一刀切”，结合岗位特
点、岗位职责、业绩产生周期等维度进行分
类管理，将岗位分为经理层、非经理层管理
人员、专家人才、班（站）长、普通员工等5
个类型。为增强管理一致性和规范性，为
5类人员制定“同一套契约范本”，根据岗
位职责差异制定针对性的契约内容，让责
权利等契约内容可见、可比、可感，一目了
然，并按管理关系实施逐层考核。

开展岗位价值评估是业界共同的难
题。深圳供电局从经理层开始试点，聚焦
岗位的影响力、沟通难度、解决问题能力、
任职条件、风险大小 5 个维度，构建岗位
价值评估模型，得出的岗位系数与薪酬直

接关联，体现岗位间价值差异。接着，将
岗位系数推广应用到技术技能岗位，改变
传统薪酬兑现看“身份”、看“级别”的管理
思维，从源头打破平均主义。

深圳供电局坚持强制分布，刚性兑现，
强激励硬约束。如建立考核结果强制比例
分布机制，将业绩优秀比例与组织绩效结
果挂钩，优秀比例与组织绩效考核结果同
升降，强化“共担不均摊，多劳更多得”。建
立业绩考核结果“两个刚性一个关联”机
制，实现“干多干少不一样”，业绩考核与职
业发展相关联。

从人延伸到组织
实施基层生产经营责任制改革

策划这项改革举措之初，深圳供电局

重点剖析了基层生产经营中的痛点难点，
发现最核心的就是制度机制限制过多，基
层自主决策权限不足，员工潜能激发不充
分，基层组织自主经营能力、主人翁意识未
根本性建立。

为解决这些问题，深圳供电局把责任
制改革方法从人延伸到组织，并在深入研
究“安徽小岗村”和“华为大岗村”两个案例
的基础上，借鉴划小责任单元、加大授权和
激励等改革精髓和关键做法，将直接承担
生产经营任务的一线团队，也就是基层供
电局作为责任主体。

深圳供电局实施“加强型授权”，最大
力度释放基层自主经营活力。选定合适的
基层单位，授权其在基本框架下自主组织
生产经营活动，并按需逐步扩大授权范围，
再基于授权效果评估动态调整。同时，建
立逐级授权机制，基层单位可以进一步分
解授权。为了从机制上鼓励基层改革创
新，保障授权效果，深圳供电局把职能部门
和基层单位“绑定”为改革联合体，推动职
能部门深入参与，指导帮助基层单位开展
探索创新，双向发力，责任共担、收益共享。

如何评价改革成效？深圳供电局建立

“高质量发展评价”模型，不仅关注生产经
营指标结果，也关注改革成效和实施过程，
从超额贡献指标、改革实绩、承诺事项三个
维度开展评价。超额贡献指标占比50%，
突出售电量、线损率、可控成本等高质量发
展指标的摸高，鼓励创造超额贡献；改革实
绩占比 50%，从生产组织模式变革等 6 个
方面开展评价，更看重改革过程质量；承诺
事项则为改革“兜底”，牢牢守住安全生产、
客户服务、合法经营、队伍稳定等底线，确
保改革兼具力度、深度、广度、效度。

在责任应用环节，深圳供电局坚持激
励与约束并重，实施高质量发展激励。通
过划小核算单元，建立超额贡献核算方法
及回馈机制，把组织效益、个人收入与经营
效益挂钩，鼓励基层发挥主观能动性降本
增效，创造超额贡献。深圳供电局坚持减
少约束但不降低底线要求：一方面鼓励探
索，减少非必要干预，最大力度支持自主经
营；另一方面，为限制改革中关注短期效益
而牺牲中长期发展潜力的极端做法，设定
可控成本完成率指标下限，建立健全事后
追责、收益递延兑现等约束机制。

（张业勤 余航 陈伟 何芹帆）

● 2020年，深圳供电局在南方电网内率先实施了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

● 2021年深圳供电局进一步深化扩面，创新应用卓越绩效管理理念，实施了全员新型

经营责任制，形成具有企业特色的全员新型经营责任制“14124”改革框架。

● 2023年，深圳供电局持续擦亮全员新型经营责任制改革名片，相关案例经验获国资

委“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简报”专刊刊发，并在国企学习网络学院平台进行推广分享。

打通责任链条 推动价值创造

深圳供电局探索构建全员新型经营责任制深圳供电局探索构建全员新型经营责任制

◀夜幕降临，充
沛的电能守护着深圳
的华灯璀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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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建设者在输电线路上走线巡视。黄海鹏/摄


